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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况
一、主要职能
负责粮食监督管理行业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在粮食行业正确贯彻实施；组织起草粮食流通、粮油市场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和有关政策、制度；监督、检查有关粮食工作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负责全县粮食行政执法工作，加强对粮食市场的监督管理，规范县内粮食流通和粮食市场秩序；负责对全县社会粮油质量的监督检测和执法检查，严厉打击掺杂使假、投机取巧；欺行霸市；哄抬粮价的违法违规行为，严禁伪劣低质粮油流入口粮市场。                                       

二、机构设置
  华池县粮食局内设机构四个股室（购销储运股、财务资产股、监督检查股、粮食行政执法监督检查队）和一个粮食行政执法监督检查队。各自的主要职能是：

1、办公室：负责本机关文秘、信息、档案、信访、机要、保密、后勤保障等行政事务工作；负责重要事项的催办、督办工作；负责本机关和粮食企业的干部人事、教育培训、技术职称、机构编制管理、劳动工资、离退休管理等工作；负责粮食系统人事、党务、综合治理、安全生产工作。
2、购销储运股：负责贯彻实施粮食购销政策，分析预测粮食产销形势，负责粮食市场调控，应付突发事件；保障军队粮食供应；负责全县粮食库存质量和安全保管的督查落实；负责省级和县级储备粮的储存、调运、轮换、销售；负责制定行业发展规划、编制项目考察论证报告和建议书。
3、财务资产股：负责粮食财务管理，对会计工作、税收、信贷、费用资金的拨付使用进行监督管理和检查；监督粮食风险基金的使用与管理；负责财务分析、报表统计、机关财务工作；指导本系统增收入节支、和国有资产管理；负责粮食总公司经营、考核和奖惩；负责粮食企业内部审计；负责机关财务分析、报表统计、经费预算、财务决算、帐务登记等财务管理工作；衔接财政、国资、人事、地税、社保方面工作，向财政报送相关财务数据，管理财产登记，负责办理在职人员劳动工资和离退休人员工资，核算职工住房公积金、养老金、五险等登记手续；负责办理局机关安排的其他工作。
4、监督检查股：负责粮食收购许可证的申请受理、审核、发证和年度审检；负责粮食流通、市场供需平衡调查、资料信息、粮油科技信息工作。

5、粮食行政执法监督检查队：依照有关规定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的粮油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承办有关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的应诉，粮食违法案件的投诉办理；粮食收购资格核查；监督检查省、市、县储备粮食计划和技术规定的执行及省、市、县级储备库存、质量和安全情况；负责全县粮食行业监管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全县粮油市场。
三、人员情况
2017年度，我单位共有编制13名，其中：行政编制0名，参公事业编制0名，事业编制13名，后勤编制0名。财政供养总人数31人，其中：在职人员13人，雇佣人员0人，离退休11人。
四、资产情况
2017年底，华池县粮食局有总资产6349860元。其中：流动资产2077900元，固定资产4271960元。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屋151800元；汽车0辆，共计151800元；通用设备0台，共计0元；专用设备0台，共计0元；其它固定资产56660元。

五、政府采购
     2017年度华池县粮食局政府采购总额126564元，其中按采购内容：货物采购72237元、服务采购32845元、工程采购21482元；按采购方式：公开采购0元、询价采购126564元、邀请招标0元、竞争性谈判0元、单一来源采购0元。

第二部分    2017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7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一)收入总计3238946.26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3238946.26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元），事业收入0元，其他收入0元。
    （二）支出总计3234146.26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9954元，国防支出0元，公共安全支出0元，教育支出0元，科学技术支出0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0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24779.06元，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0元，节能环保支出0元，城乡社区支出0元，农林水支出0元，交通运输支出0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0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0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0元，住房保障支出0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2449413.20元，其他支出0元，债务付息支出0元。
二、2017度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3234146.26元，其中：基本支出1934146.26元，占本年财政拨款支出的 59.8%；项目支出1300000元，占本年财政拨款支出 40.2 %。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构成情况
按支出功能分类：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9954元，国防支出0元，公共安全支出0元，教育支出0元，科学技术支出0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0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24779.06元，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0元，节能环保支出0元，城乡社区支出0元，农林水支出0元，交通运输支出0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0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0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0元，住房保障支出0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2449413.20元，其他支出0元，债务付息支出0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基本支出  1934146.26元（其中人员经费1747000.26元，公用经费187146元），项目支出1300000元。三、“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 “三公经费”支出决算 750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用于购置（说明所购买车辆性质及购买原因）），公务用车运行费0元（主要包括：燃油费X元；车辆维修、维护、保险费等0元）；因公出国（境）费0元，公务接待费750元（共接待4批，23人）。

2017年 “三公经费”较上年减少11515.33元。
